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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6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 2024-123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吸收合并及私有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4 年 6 月 25 日，本公司发布《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吸收合并及私有化的公告》，内容包括（其中主要）控股子公司

复星新药（即要约人暨合并方）拟以现金及/或换股方式收购并注销复宏汉霖其他现

有股东持有的全部复宏汉霖股份（包括 H 股及非上市股份，下同）并私有化复宏汉

霖，其中现金对价合计不超过 5,407,039,803.60 港元或等值人民币；同时，复星新

药保留向所有复宏汉霖股东（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复星实业除外）提

供股份选择的权利（即潜在股份选择要约）。预计紧随该等交易完成后（不考虑潜

在股份选择要约等影响），本集团（通过复星医药产业及复星实业）将持有复星新

药（即吸收合并复宏汉霖后之存续主体）100%的股权。 

鉴于于规定时限前已收到持有占复宏汉霖股份总数 2%以上股东的有效意向，复

星新药决定向所有复宏汉霖股东（复星医药产业、复星实业除外）提供股份选择的

权利（即股份选择要约），本次吸收合并方案相应作如下调整： 

原方案 调整后方案 

由复星新药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

及复星实业新增发行股份以收购及注销其持有

的共计 57,724,918 股复宏汉霖股份 

【无调整】 

由复星新药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

及复星实业新增发行股份以收购及注销其持有

的共计 57,724,918 股复宏汉霖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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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方案 调整后方案 

由复星新药现金出资港币 24.60元/H股收购并

注销不超过 131,097,441 股复宏汉霖 H 股、现

金出资人民币 22.444794 元/非上市股份收购

及注销不超过 88,700,925 股复宏汉霖非上市

股 份 ， 该 等 现 金 对 价 合 计 不 超 过

5,407,039,803.60 港元或等值人民币 

【有调整】 

新增股份选择要约，即根据复宏汉霖股东于选

择期间作出之有效选择，由复星新药按约定比

例向持股平台新增发行股份以收购及注销该等

复宏汉霖股东持有的共计不超过 43,479,588

股复宏汉霖股份（即不超过复宏汉霖股份总数

8%的股份，包括 H 股及非上市股份） 

除前述以外剩余全部复宏汉霖股份将由复星新

药现金出资港币 24.60 元 /H 股或人民币

22.444794 元/非上市股份收购及注销。鉴于根

据股份选择要约实际支付之股份对价须以复宏

汉霖股东实际行使选择权的结果为准，且对应

之股份数量以复宏汉霖股份总数的 8%为限，因

此 本 次 交 易 的 现 金 对 价 至 多 为

5,407,039,803.60 港元或等值人民币 

根据调整后方案，预计紧随本次交易完成后，本集团将持有复星新药（即吸收

合并复宏汉霖后之存续主体）至少约 92%股权（假设股份选择要约获完全实施）、至

多 100%股权（假设股份选择要约未获任何复宏汉霖股东选择）。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但尚需取得国家发改委、商务部、

外管局或该等机构之地方主管部门、相关司法管辖区的证券监管机构和/或证券交易

所及其他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如适用）的审批、备案或登记，并需经复宏汉霖股东

大会、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或该等机构之地方主管部门、

相关司法管辖区的证券监管机构和/或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如适用）

的审批、备案或登记。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关政府部门审批、备案或完成相关登记，

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尚需（其中主要包括）复宏汉霖股东大会及 H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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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复宏汉霖自愿退市申请还需获得香港联交所批准。本次吸

收合并和复宏汉霖自愿退市能否完成，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股份选择要约能否实施（受限于复宏汉霖股东大会就本次吸收合并之批准情

况、合格股东就股份选择要约之选择等诸多因素）以及本次吸收合并后的复星新药

的股权结构（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及其各自直接/间接持股结构和比例），均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一、前情概述 

2024 年 6月 24 日，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复星新药（即要约人暨合并方）与另一控

股子公司复宏汉霖（即被合并方）订立《吸收合并协议》；同日，控股子公司复星新

药、复星医药产业、复星实业共同订立《存续协议》。根据该等协议，复星新药拟新

增发行注册资本以收购及注销本公司另外两家控股子公司（即复星医药产业及复星

实业）持有的共计 57,724,918 股复宏汉霖股份（即按照发行人民币 1元新增注册资

本收购并注销约 4.289864016 股复宏汉霖股份的比例），并拟以现金（即港币 24.60

元/H 股或人民币 22.444794 元/非上市股份）收购并注销复宏汉霖其他现有股东持

有的全部复宏汉霖股份（包括 H 股及非上市股份，下同），其中现金对价合计不超

过 5,407,039,803.60 港元或等值人民币；同时，复星新药保留向所有复宏汉霖股东

（复星医药产业、复星实业除外）提供股份选择的权利（即潜在股份选择要约）。于

本次吸收合并的前提条件及生效条件达成后，复宏汉霖将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

向香港联交所申请自愿撤销其于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地位。于上述吸收合并完成后，

复星新药（作为合并后存续主体）将承继和承接复宏汉霖的全部资产、负债、权益、

业务、人员、合同及一切权利与义务，复宏汉霖的法人主体将予以注销。 

预计紧随《吸收合并协议》项下之交易完成后（不考虑潜在股份选择要约等影

响），本集团（通过复星医药产业及复星实业）将持有复星新药（即吸收合并复宏汉

霖后之存续主体）100%股权。 

上述方案已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情请见 2024年

6月 25 日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

告，及 2024 年 6 月 24 日本公司与复宏汉霖根据《收购守则》于香港联交所网站

（https://www.hkexnews.hk）发布的联合公告。 

 

https://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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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展情况 

鉴于于规定时限前已收到持有占复宏汉霖股份总数 2%以上股东的有效意向，复

星新药决定向所有复宏汉霖股东（复星医药产业、复星实业除外）提供股份选择的

权利（即股份选择要约），并就此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与复宏汉霖订立《吸收合并

协议之补充协议》。因股份选择要约的启用，本次交易方案调整为： 

1、股份对价部分 

（1）复星医药产业及复星实业之换股：复星新药拟按约定比例向本公司另外两

家控股子公司（即复星医药产业及复星实业）新增发行股份以收购及注销其持有的

共计 57,724,918 股复宏汉霖股份； 

（2）股份选择要约之换股：根据复宏汉霖股东于选择期间作出之有效选择，复

星新药拟按约定比例向持股平台新增发行股份以收购及注销该等复宏汉霖股东持有

的共计不超过 43,479,588股复宏汉霖股份（即不超过复宏汉霖股份总数 8%的股份，

包括 H股及非上市股份）； 

上述约定比例为：新增发行 1股收购并注销约 4.289864016股复宏汉霖股份。 

2、现金对价部分 

复星新药拟现金出资港币 24.60元/H股收购并注销除前述以外剩余全部复宏汉

霖 H股、现金出资人民币 22.444794元/非上市股份收购及注销除前述以外剩余全部

复宏汉霖非上市股份。 

鉴于根据股份选择要约实际支付之股份对价须以复宏汉霖股东实际行使选择权

的结果为准，且对应之股份数量以复宏汉霖股份总数的 8%为限，因此本次交易的现

金对价至多为 5,407,039,803.60 港元或等值人民币。 

于本次吸收合并的前提条件及生效条件达成后，复宏汉霖将根据联交所《上市

规则》向香港联交所申请自愿撤销其于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地位。于本次吸收合并完

成后，复星新药（作为合并后存续主体）将承继和承接复宏汉霖的全部资产、负债、

权益、业务、人员、合同及一切权利与义务，复宏汉霖的法人主体将予以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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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整后方案，本次交易前后，标的公司的简化股权结构如下： 

（1）截至本公告日期（暨本次交易前）： 

  复星医药       

   100%   100%       

复星医药产业  复星实业  
其他复宏汉霖 

H 股股东 
 

其他复宏汉霖 

非上市股份股东 

 100%            

复星新药            

 48.94%  4.67%   5.95%   24.12%   16.32% 

复宏汉霖 

注：截至本公告日期（即 2024年 8 月 23 日，下同），本集团合计持有 323,696,487 股复宏汉霖股份，约占

复宏汉霖股份总数的 59.56%；其中：复星新药（即要约人暨合并方）持有 265,971,569 股非上市股份、复星医

药产业持有 25,393,818 股非上市股份、复星实业持有 32,331,100 股 H 股。 

（2）预计紧随本次交易完成后（假设股份选择要约获完全实施）： 

    复星医药      

      100%    100%      

境内持股平台

股东 
 复星医药产业  复星实业  

境外持股平台 

股东 

  ~100%   ~0%
注 2
 

不少于

86.05%
注 3 

    ~0%
注 2
  ~100%  

 境内持股平台     境外持股平台   

   注 1   5.95% 注 1   

复星新药（已吸收合并复宏汉霖） 

注 1：根据调整后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境内持股平台及境外持股平台将合计持有复星新药（即吸收合

并复宏汉霖后之存续主体）的股份不超过 43,479,588 股,即合计不超过届时复星新药（即吸收合并复宏汉霖后

之存续主体）股份总数的 8%。 

注 2：根据调整后方案，控股子公司复星医药产业、复星实业拟分别先期设立境内持股平台、境外持股平

台，该等平台仅用于实施股份选择要约。 

注 3：根据调整后方案，复星医药产业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持有复星新药（即吸收合并复宏汉霖后之存续

主体）的股权比例至少约 86.05%股权（假设股份选择要约获完全实施）、至多 94.05%股权（假设股份选择要约

未获任何复宏汉霖股东选择）；本集团（通过复星医药产业及复星实业）持有复星新药（即吸收合并复宏汉霖后

之存续主体）至少约 92%股权（假设股份选择要约获完全实施）、至多 100%股权（假设股份选择要约未获任何

复宏汉霖股东选择），实际将以股份选择要约实施情况最终确定。 

本次交易调整后方案详情请见本公司与复宏汉霖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根据《收

购守则》于香港联交所网站（https://www.hkexnews.hk）发布的《联合公告（1）以

吸收合并复宏汉霖之方式由复星新药对复宏汉霖附前提条件私有化之经修订建议（2）

建议撤销上市及（3）复星医药之可能须予披露交易》及后续公告（如有）。 

 

https://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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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涉及要约人向复宏汉霖其他所有股东（复星医药产业及复星实业除外）

收购其所持有的复宏汉霖股份。经合理查询并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复宏汉霖

非上市股份股东之一的无锡通善1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复星新药以现金或换股方式

收购并注销无锡通善持有之全部复宏汉霖股份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七次会议

批准后，提请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

于标的公司兼任董事职务的本公司董事吴以芳先生、关晓晖女士（亦兼任无锡通善

之控股股东 Hermed Capital 之董事）、文德镛先生及陈启宇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

其余 7名董事（包括 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三、《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吸收合并对价 

（1）股份对价 

按照复星新药新增发行 1股收购并注销约 4.289864016股复宏汉霖股份的比例： 

①复星医药产业及复星实业之换股：复星新药向复星医药产业及复星实业新增

发行股份以收购及注销其持有的共计 57,724,918 股复宏汉霖股份； 

②股份选择要约之换股：复星新药向持股平台新增发行股份以收购及注销有效

选择股份对价的复宏汉霖股东持有的共计不超过 43,479,588股复宏汉霖股份（即不

超过复宏汉霖股份总数 8%的股份，包括 H股及非上市股份）。 

（2）现金对价 

复星新药将现金出资港币 24.60元/H股收购并注销除前述以外剩余全部复宏汉

霖 H股、现金出资人民币 22.444794元/非上市股份收购及注销除前述以外剩余全部

复宏汉霖非上市股份。 

2、股份选择要约 

根据复星新药提供的股份选择要约，除复星医药产业、复星实业外的复宏汉霖

股东有权选择放弃现金对价、而选择接受股份选择要约的股份对价（即复宏汉霖股

                                                        
1 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离任之董事于 2024 年 7 月 24 日卸任无锡通善之控股股东 Hermed Capital 之董事，且本公

司执行董事关晓晖女士自 2024 年 7 月 24 日起任 Hermed Capital 之董事，根据上证所《上市规则》，无锡通善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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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可选择将其持有的复宏汉霖股份按照 1 持股平台股份兑换 1 复宏汉霖股份之比例

兑换为持股平台股份，以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间接持有复星新药之权益），但不得

同时选择现金对价及股份对价（为免歧义，如因下文所述兑换比例下调机制而被动

获得现金对价的情形情况除外）。 

根据股份选择要约结算的要约股份数量合计不得超过复宏汉霖股份总数的 8%

（即 43,479,588 股复宏汉霖股份，以下简称“股份兑换上限”）；于选择期间内，

如持有超过股份兑换上限的有效选择股份对价的复宏汉霖股东选择股份对价，则该

（等）股东实际可兑换为持股平台股份之复宏汉霖股份数将下调（以下简称“兑换

比例下调机制”），经调整后未获兑换之剩余复宏汉霖股份仍将获得现金对价。兑

换比例下调机制详情如下： 

𝑁𝑆 =
𝐴

𝐵
× 𝐶 

NS = 于股份选择要约下，某一有效选择股份对价的复宏汉霖股东所持的、将兑

换为持股平台股份之复宏汉霖股份数 

A = 股份兑换上限 

B =有效选择股份对价的复宏汉霖股东所持有的复宏汉霖股份数合计（应大于股

份兑换上限） 

C = 某一有效选择股份对价的复宏汉霖股东所持有的复宏汉霖股份数 

3、对价支付 

（1）股份对价 

由复星新药或持股平台依约向复星医药产业、复星实业、持股平台股东寄发复

星新药或持股平台出具的出资证明书或股份证书后，视为复星新药已完成相应股份

对价的支付。 

（2）现金对价 

由复星新药或其指定代付主体依约向获取现金对价的复宏汉霖股东寄发相应支

票或指示银行汇款后，视为复星新药已完成该等现金对价的支付。 

复星新药或其指定代付主体依约向复宏汉霖股东支付对价后，该（等）股东即

不再享有该（等）复宏汉霖股份之权利（异议股东所行使的收购请求权除外），且相

关股份将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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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存在如下任一情形，异议股东不得就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行使收购请求

权： 

（1）该（等）股东已向标的公司承诺放弃行使收购请求权或已经选择股份选择

要约； 

（2）该（等）股东存在其他依法不得行使收购请求权的情形； 

（3）该（等）股东就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已设定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

司法冻结，且未取得质权人、第三方或有权机关的书面同意或批准； 

（4）于收到本次吸收合并现金对价后的 3个工作日内，该（等）股东未以适当

方式将该等对价返还予复星新药或其指定主体。 

5、其他 

除本协议对《吸收合并协议》所作之修订/补充外，其他约定事项以《吸收合并

协议》为准。 

6、生效 

《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经协议各方签章后成立，并以《吸收合并协议》生

效为其生效条件，且与《吸收合并协议》同时生效。 

 

四、本次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七次会议

批准后，提请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时，

于标的公司兼任董事职务的本公司董事吴以芳先生、关晓晖女士（亦兼任无锡通善

之控股股东 Hermed Capital 之董事）、文德镛先生及陈启宇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

其余 7名董事（包括 4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本次交易无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管局或该等机构之地方主管部门、

相关司法管辖区的证券监管机构和/或证券交易所及其他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如适用）

的审批、备案或登记。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关政府部门审批、备案或完成相关登记，

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有关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尚需（其中主要包括）复宏汉霖股东大会及 H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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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复宏汉霖自愿退市申请还需获得香港联交所批准。本次吸

收合并和复宏汉霖自愿退市能否完成，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股份选择要约能否实施（受限于复宏汉霖股东大会就本次吸收合并之批准情

况、合格股东就股份选择要约之选择等诸多因素）以及本次吸收合并后的复星新药

的股权结构（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及其各自直接/间接持股结构和比例），均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3、《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 

 

七、释义 

H股、复宏汉霖 H股 指 

复宏汉霖发行的人民币计值的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的普通股，该等股份于香港联交所上市及

买卖 

H股股东 指 标的公司 H股的持有人 

本公司 指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 

本次关联交易 指 

根据《吸收合并协议》及《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

协议》，复星新药拟收购及注销无锡通善持有的

4,666,667股复宏汉霖非上市股份 

本次交易 指 本次吸收合并及私有化复宏汉霖 

本次吸收合并 指 

复星新药拟（1）新增发行股份以收购及注销复

星医药产业及复星实业持有的共计 57,724,918

股复宏汉霖股份；（2）根据复宏汉霖股东之选

择，拟向持股平台新增发行股份以收购及注销共

计不超过 43,479,588股复宏汉霖股份；及（3）

现金出资港币 24.60元/H股、人民币 22.444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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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非上市股份收购并注销剩余全部复宏汉霖股

份 

本次吸收合并的前提条件

及生效条件 
指 《吸收合并协议》中约定的前提条件及生效条件 

标的公司、复宏汉霖、 

被合并方 
指 

上海复宏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中国注

册成立并于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股票代码：

02696），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持股平台 指 境内持股平台和境外持股平台的合称 

持股平台股东、有效选择

股份对价的复宏汉霖股东 
指 

根据股份选择要约，于选择期间内有效选择将其

持有的复宏汉霖股份按照指定比例（即 1持股平

台股份兑换 1复宏汉霖股份）兑换为持股平台股

份的合格股东；于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其将通

过持有持股平台股份间接持有要约人（本次吸收

合并完成后之存续主体）股份 

持股平台股份 指 

持股平台注册地法律所允许的持股平台的股份、

份额或其他权益，1持股平台股份兑换 1复宏汉

霖股份 

非上市股份、 

复宏汉霖非上市股份 
指 

复宏汉霖发行的人民币计值的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的非上市股份 

非上市股份股东 指 标的公司非上市股份的持有人 

复宏汉霖股份总数 指 

截至 2024 年 6 月 24 日及截至本公告日期（即

2024年 8月 23日）复宏汉霖的股份总数，均为

543,494,853 股 

复宏汉霖自愿退市、 

私有化 
指 

于本次吸收合并的前提条件及生效条件达成后，

复宏汉霖将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向香港联交

所申请自愿撤销其 H 股于香港联交所的上市地

位 

复星实业 指 
复星实业（香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股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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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新药、要约人、合并方 指 

上海复星新药研究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上海复

星新药研究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7 月变更为股

份有限公司并更名），系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复星医药产业 指 
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本公司之控

股子公司 

股份选择要约 指 

于本次交易下，复星新药向所有复宏汉霖股东

（复星医药产业、复星实业除外）提供的股份选

择的权利，即复宏汉霖股东有权选择放弃现金对

价而将其持有的复宏汉霖股份按照指定比例（即

1持股平台股份兑换 1复宏汉霖股份）兑换为持

股平台股份，但据此结算的复宏汉霖股份数量合

计不得超过复宏汉霖股份总数的 8%（即

43,479,588 股复宏汉霖股份）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合格股东 指 
根据复宏汉霖股东所属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法规

有权选择股份选择要约的复宏汉霖股东 

境内持股平台 指 

拟由复星医药产业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

设立的非上市实体，其唯一目的向有效选择股份

对价的复宏汉霖非上市股份股东发行股份并间

接持有要约人（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之存续主

体）之股份 

境外持股平台 指 

拟由复星实业于香港设立的非上市实体，其唯一

目的向有效选择股份对价的复宏汉霖 H 股股东

发行股份并间接持有要约人（本次吸收合并完成

后之存续主体）之股份 

联交所《上市规则》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上证所《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同意股东 指 同意本次吸收合并的复宏汉霖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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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指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证监会 指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外管局 指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无锡通善 指 无锡市通善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异议股东 指 

于复宏汉霖临时股东大会及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如适用）上就本次交易相关决议案投出有效反

对票并要求复宏汉霖或同意股东以公平价格收

购其股份的复宏汉霖股东 

有效选择 指 

根据股份选择要约，复宏汉霖合格股东依约作出

选择（包括仅选择股份对价、未同时选择股份对

价及现金对价等）以选择股份对价 

选择期间 指 

除复星医药产业及复星实业外的复宏汉霖股东

可根据股份选择要约选择股份对价的期间，自复

宏汉霖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寄发之日起至本次吸

收合并的前提条件、生效条件及实施条件均获满

足（或获豁免）后的 15个工作日止 

《存续协议》 指 

复星新药与复星医药产业、复星实业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签订的《关于上海复星新药研究有限

公司之股东权益存续协议（一）》 

《收购守则》 指 香港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守则》 

《吸收合并协议》 指 

复星新药与复宏汉霖于 2024年 6月 24日签订的

《上海复星新药研究有限公司与上海复宏汉霖

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 

《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

议》 
指 

复星新药与复宏汉霖于 2024年 8月 23日签订的

《上海复星新药研究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复宏

汉霖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吸收合并协议之

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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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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